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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大纲依据TZ 1－2019《农业机械推广鉴定大纲编写规则》编制。 

本大纲是对DG/T 074—2021《秧盘播种成套设备》的修订。 

本大纲与DG/T 074—2021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更改了范围的有关内容； 

——更改及增加了术语和定义； 

——更改了基本要求； 

——增加了产品一致性检查中结构型式； 

——更改了安全性； 

——更改了故障分类； 

——更改了产品变更表； 

——更改了附录 A 

本大纲自实施之日起代替DG/T 074—2021。  

本大纲由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提出。  

本大纲由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技术归口。  

本大纲起草单位：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工程研究所、江西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安徽省农业机

械试验鉴定站、黑龙江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湖南省农机事务中心、重庆市农业机械鉴定站。  

本大纲主要起草人：曹晓林、刘洋、董力洪、药林桃、徐光浩、曹响才、杨卫平、王骏、盛宏达、

彭雨、 夏茄程。 

本大纲所代替大纲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DG/T 074—2012、DG/T 074—2017、DG/T 074—2019、DG/T 07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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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盘播种成套设备 

1 范围 

本大纲规定了秧盘播种成套设备推广鉴定的内容、方法和判定规则。  

本大纲适用于秧盘育秧播种机、自走式秧盘育秧播种机、全自动秧盘育秧播种机的推广鉴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GB 12350  小功率电动机的安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秧盘育秧播种机 

具有连续完成水稻或蔬菜育秧秧盘输送、铺土、播种、覆土、镇压等流水作业的固定作业式播种

机组。 

3.2  

自走式秧盘育秧播种机 

具有连续完成水稻或蔬菜育秧秧盘输送、铺土、播种等流水作业的自走式播种机。 

3.3 

全自动秧盘育秧播种机 

具有连续完成水稻或蔬菜育秧秧盘供盘、上土、淋水（适用时）、上种、叠盘等功能的秧盘育秧

播种机。 

3.4 

供盘器 

给全自动秧盘育秧播种机自动连续提供育秧秧盘，育秧秧盘自动等间隔下落的固定作业设备。 

3.5 

叠盘器 

全自动秧盘育秧播种机铺土完成后，育秧秧盘自动叠摞的固定作业设备。 

3.6  

上土器 

给全自动秧盘育秧播种机铺土器及覆土器连续输送育秧基质的固定作业设备。 

3.7 

上种器 

给全自动秧盘育秧播种机播种器连续输送种子固定作业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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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4.1 需补充提供的文件资料 

除申请时提交的材料之外，需补充提供以下材料：  

a) 产品规格表（见附录 A）； 

b) 样机照片（左前方 45°、右前方 45°、正面、产品铭牌各 1张）； 

c) 以发动机为配套动力的需提供配套发动机符合国家环保部门相关要求的排气污染物检验报告

复印件或环保信息社会公开信息文件复印件（适用时）； 

d) 用户名单（至少包括购买者姓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产品型号名称、购机日期等信息，

机具作业时间一个季节以上的用户，秧盘育秧播种机、自走式秧盘育秧播种机数量 10户，全

自动秧盘育秧播种机数量 5户。  

以上材料需加盖制造商公章。 

4.2 参数准确度及仪器设备 

选用仪器设备的量程和准确度应与被测参数的准确度要求相匹配。试验用仪器设备应经过计量检

定或校准且在有效期内。 

4.3 样机确定 

样机由制造商无偿提供且应是12个月以内生产的合格产品。由制造商提供样机2台，其中1台用于 

鉴定，另1台备用。样机由制造商按约定的时间送达指定地点，试验鉴定完成且制造商对试验结果无异 

议后，样机由制造商自行处理。在试验过程中，由于非样机质量原因造成试验无法继续进行时，可以

启用备用样机重新试验。 

4.4 生产量和销售量 

初次鉴定产品的生产量和销售量应符合表 1 规定。 

表 1 生产量和销售量要求 

机具种类 生产量（台） 销售量（台） 

秧盘育秧播种机 ≥10 ≥10 

自走式秧盘育秧播种机 ≥10 ≥10 

全自动秧盘育秧播种机 ≥5 ≥5 

5 初次鉴定 

5.1 一致性检查 

5.1.1 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致性检查的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见表2。制造商填报的产品规格的设计值应与

其提供的产品执行标准、产品使用说明书所描述的产品技术规格值相一致。对照产品规格的设计值对

样机的相应项目进行一致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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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一致性检查的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 

序号 检查项目 限制范围 检查方法 

1 型号名称 一致 核对 

2 结构型式 一致 核对 

3 作业状态整机外形尺寸(长×宽×高)
 ａ
 允许偏差为 5% 测量包容样机最小长方体的长、宽、高 

4 秧盘输送轨道长度
b
 允许偏差为 5% 测量 

5 铺土器型式 一致 核对 

6 播种排种器型式 一致 核对 

7 播种量调节挡位数量  一致 核对 

8 覆土器型式 一致 核对 

9 覆土平整型式  一致 核对 

10 输送传动型式 一致 核对 

11 作业流程 一致 核对 

12 配套动力类型 一致 
核对(□柴油机  □汽油机 □电动机  □其

它：    ) 

13 配套动力总功率 一致 核对 

14 配套发动机标定转速
c
 一致 核对 

15 配套电机额定功率
c
 一致 核对 

16 蓄电池类型
c
 一致 核对 

17 蓄电池额定电压
c
 一致 核对 

18 蓄电池额定容量
c
 一致 核对 

19 供盘器最大叠盘数量
b
 一致 核对 

20 供盘器结构型式
b
 一致 核对 

21 上种器供种量
b
 允许偏差为 5% 测量 

22 上种器驱动方式
b
 一致 核对 

23 上土器结构型式
b
 一致 核对 

24 叠盘器最大叠盘数量
b
 一致 核对 

25 叠盘器结构型式
b
 一致 核对 

a作业状态是指样机停放在硬化检测场地上，机架处于水平状态, 全自动育秧播种机不适用。 
b仅适用于全自动育秧播种机。 
c 仅适用于自走式秧盘育秧播种机。 

5.1.2 判定规则  

一致性检查的全部项目结果均满足表2要求时，一致性检查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一致性检

查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2 安全性评价 

5.2.1 安全性能  

5.2.1.1 使用电动机为动力时，常态下各电动机接线端子与机体间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1MΩ，用绝

缘电阻测试仪（或兆欧表）施加 500V 电压，测量各电机接线端子机体间的绝缘电阻，以最小值为测量

结果。  

5.2.1.2 自走式秧盘育秧播种机以发动机为配套动力的,在工作状态下，测定场地在至少半径 25 m

的范围内没有障碍物，使用声级计的“A”计权和慢档测量，将声级计传声器安放在操作者的头盔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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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较大的一侧，并使传声器朝前与眼眉等高，距头盔架中间平面 250 mm±20 mm的耳旁处，实测噪

声与背景噪声值之差不小于 10 dB(A)，测 3次取平均值，耳位噪声不大于 93dB(A)。 

5.2.2 安全防护  

5.2.2.1 铺土、镇压、刷土、播种、覆土、行走等部位链轮、链条等回转件应有防护罩，防护罩固定

牢固。  

5.2.2.2 使用电动机为动力时，各电气设备接地标志和接地方式应符合 GB 12350的规定。  

5.2.2.3 发动机应设有防烫装置。 

5.2.2.4 应有启动按钮、急停按钮等装置。 

5.2.3 安全信息  

5.2.3.1 在外露运动件、剪切和挤压、发动机排气管及加油口等部位防护罩上粘贴固定永久的安全警

告标志，标志应符合 GB 10396的要求。  

5.2.3.2 应有启动按钮、急停按钮、调节手柄等必要的操作指示和标识。 

5.2.3.3 单向运转的零件应有运动方向标记。 

5.2.3.4 使用说明书中应有安全注意事项说明，产品上设置的安全警告标志及粘贴位置应在使用说明

书中复现和说明。  

5.2.4 判定规则  

安全性能、安全防护和安全信息均满足要求时，安全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安全性

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3 适用性评价 

5.3.1 评价方法  

适用性评价采用作业性能试验与用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5.3.2 评价内容  

评价内容包括小时生产率、空格（穴）率、种子破损率、播种均匀度合格率、铺土稳定性等作业

性能和适用性用户意见。  

5.3.3 作业性能试验  

5.3.3.1 试验条件  

a) 播种采用的秧盘规格应按设备要求选配，底面平整且无翘曲、扭曲及破损等缺陷；  

b) 育苗用种子、床土等应符合机具使用的要求。 

5.3.3.2 样机状态 

应按使用说明书的规定对试验样机安装、调整，试验时播种箱种子量、铺土箱及覆土箱土壤不少

于箱内容积的二分之一。 

5.3.3.3 试验项目 

a) 小时生产率  

根据当地农艺要求调整好铺土量、覆土量、淋水量，播种器调整档置于中间档位。播种期间各工

序应正常连续作业，不得停顿或间歇。正常工作后，以秧盘放入输送装置开始记时，覆土后结束；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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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测定连续播种不少于10 min，记录秧盘数和工作时间，重复3次，计算每小时播种的秧盘数量，取平

均值。  

b) 空格（穴）率  

根据当地农艺要求调整好铺土量、淋水量，播种器调整档置于中间档位，在只铺土、淋水、播种，

不覆土的工作状态下作业，连续抽取5盘；秧盘用取样框数100格，数出无种子的格数，计算空格率，

取平均值。钵苗秧盘取100穴，数出无种子的穴数，计算空穴率，取平均值。 

c) 播种均匀度合格率 

在空格（穴）率试验时，根据当地农艺要求的种子合格粒数要求，数出种子符合合格粒数要求的格

（穴）数，计算播种均匀度合格率，取平均值。  

d) 种子破损率 

在播种前随机抽取试验用杂交种子85 g～95 g（或常规种子125 g～135 g），人工挑选出所有破

碎损伤的种子，测定种子原始破损率。然后将试验用种子放入播种箱内，在不铺土、不淋水、不覆土、

只播种的工作状态下，连续播种，取不同时间段内的5个盘，选出其中破碎损伤的种子称其质量，计算

破碎种子质量占样本总质量的百分比，减去试验前测定的种子原始破损率为种子破损率。  

e) 铺土稳定性  

在只铺土的工作状态下，每隔3盘抽取一盘，抽取10盘，称量记录每盘土的重量，计算标准差及变

异系数，得到铺土稳定性。  

5.3.4 适用性用户意见 

5.3.4.1 调查方式  

对制造商提供的用户名单进行调查，秧盘育秧播种机、自走式秧盘育秧播种机数量10户，全自动

秧盘育秧播种机数量5户，调查内容见附录B。调查可采用实地、信函、电话、信息化手段等形式进行。 

5.3.5 判定规则  

作业性能试验结果和适用性用户意见满足表4适应性评价的要求，适用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

求；否则，适用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4 可靠性评价 

5.4.1 评价方法  

可靠性评价采用生产查定与用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5.4.2 评价内容  

可靠性评价的内容包括生产查定的有效度和用户满意度。 

5.4.2.1 有效度  

对1台样机进行累计作业时间18 h的生产查定。记录作业时间、调整保养时间、样机故障情况及修

复时间。并按式（1）计算有效度。 

∑ ∑
∑
+

=
TgT

T
K

Z

Z
×100%…………………………………………（1） 

式中：  

K ——有效度； 

Tz——作业时间，单位为小时（h）；  

Tg——样机故障修复时间，单位为小时（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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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2 用户调查 

可靠性用户调查和适用性用户调查同时进行。评价指标为用户满意度S，按式（2）计算。 

  

 
式中：  

S——用户满意度(百分制)；  

m——调查的用户数； 

si——第i个用户赋予的满意度分值（5分制）。 

5.4.2.3 故障分类 

故障分类见表3。  

表 3  故障分类   

故障级别 故障名称 故障基本特征 故障举例 

Ⅰ 致命故障 
导致功能完全丧失；危及作业、人身安全

或引起重要总成（系统）报废。 

电机烧毁、排种器总成损

坏、铺土器总成损坏等。 

Ⅱ 严重故障 
导致功能严重下降；主要零部件损坏、关

键部位紧固件损坏。 

轴承或轴承座损坏、链轮损

坏、机架结构件损坏、供盘

器总成损坏、叠盘器总成损

坏、上种器或上土器总成损

坏等。 

Ⅲ 一般故障 

导致功能下降，不能正常作业；一般零部

件和标准件损坏或脱落，通过调整或更换

在短时间内可修复。 

堵塞、螺丝脱落等。 

5.4.3 判定规则  

5.4.3.1 有效度 K不小于 98%，用户满意度 S不小于 80分，且生产查定和用户调查中均未发生本大

纲表 3所述的严重故障、致命故障时，可靠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可靠性评价结论为不

符合大纲要求。 

5.4.3.2 在生产查定中如果发生本大纲表 3所述的严重故障、致命故障时，试验不再继续进行，可靠

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5 综合判定规则  

5.5.1 初次鉴定时，一致性检查、安全性评价、适用性评价、可靠性评价为一级指标，其包含的各检

查项目为二级指标。指标分级与要求见表 4。 

5.5.2  一级指标均符合大纲要求时，推广鉴定结论为通过；否则，推广鉴定结论为不通过。 

表 4 综合判定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项 目 单位 要求 

一致性检查 1 见表3 / 符合本大纲5.1的要求 

安全性评价 1 安全性能 / 符合本大纲第5.2.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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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全防护 / 符合本大纲第5.2.2的要求  

3 安全信息 / 符合本大纲第5.2.3的要求  

适用性评价 

1 小时生产率 盘/h 不小于企业规定值的最大值 

2 空格（穴）率 / ≤2%  

3 播种均匀度合格率 / ≥85%  

4 种子破损率 / ≤1%  

5 铺土稳定性 / ≥90%  

6 适用性用户意见 / 调查结果 “好”、“中”的占比不小于80% 

可靠性评价 

1 有效度 / ≥98% 

2 用户满意度 / ≥80分 

3 故障情况 / 
在生产查定和用户调查中未发生严重故障、致命故

障 

6 产品变更 

6.1 通过推广鉴定的产品，在证书有效期内其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的变化情形、变化幅度和要求见表

5，对允许变化的情形不需要加做试验。 

表 5 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的变化情形、变化幅度和要求 

序号 项目 变化情形 变化幅度和要求 检查方法 

1 型号名称  不允许变化  / / 

2 结构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3 作业状态整机外形尺寸(长×宽×高)
 ａ
 允许变化 允许变化≤10% / 

4 秧盘输送轨道长度
b
 允许变化 允许变化≤10% / 

5 铺土器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6 播种排种器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7 播种量调节挡位数量  不允许变化  / / 

8 覆土器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9 覆土平整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10 输送传动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11 作业流程 允许变化 允许调整 / 

12 配套动力类型 不允许变化  / / 

13 配套动力总功率 不允许变化  / / 

14 配套发动机标定转速
c
 不允许变化 / / 

15 配套电机额定功率
c
 不允许变化  / / 

16 蓄电池类型
c
 不允许变化 / / 

17 蓄电池额定电压
c
 不允许变化  / / 

18 蓄电池额定容量
c
 不允许变化 / / 

19 供盘器最大叠盘数量
b
 不允许变化 / / 

20 供盘器结构型式
b
 不允许变化 / / 

21 上种器供种量
b
 允许变化 允许变化≤10% / 

22 上种器驱动方式
b
 不允许变化 / / 

23 上土器结构型式
b
 不允许变化 / / 

24 叠盘器最大叠盘数量
b
 不允许变化 / / 

25 叠盘器结构型式
b
 不允许变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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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作业状态是指样机停放在硬化检测场地上，机架处于水平状态, 全自动育秧播种机不适用。 
b仅适用于全自动育秧播种机。 
c 仅适用于自走式秧盘育秧播种机。 

6.2 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的变更符合表 5要求的，企业自主变更并保存变更批准文件。 

6.3 未列入产品变更控制范围的，允许企业自主变更。 

6.4 产品的型号名称原则上不允许变化，如确需变化，按相关规定申报办理； 

6.5 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提出的新要求或强制性标准新要求而造成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与表 5

要求不一致的，应申报变更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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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产品规格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设计值 

1 型号名称 /  

2 结构型式 / □固定式  □自走式  □全自动固定式 

3 作业状态整机外型尺寸(长×宽×高)
 a
 cm  

4 秧盘输送轨道长度
b
 cm  

5 小时生产率 盘/h  

6 铺土器型式 /  

7 铺土箱容积 L  

8 播种排种器型式 /  

9 播种量调节档位数量  个  

10 播种箱容积 L  

11 覆土箱型式 /  

12 覆土箱容积 L  

13 覆土平整方式 /  

14 输送传动型式 /  

15 作业流程 /  

16 配套动力类型 / □柴油机  □汽油机 □电动机  □其它： 

17 配套动力总功率 kW  

18 配套发动机标定转速
c
 r/min  

19 配套电机额定功率
c
 kW  

20 蓄电池类型
c
 /  

21 蓄电池额定电压
c
 V  

22 蓄电池额定容量
c
 Ah  

23 供盘器最大叠盘数量
b
 盘/次  

24 供盘器结构型式
b
 /  

25 上种器供种量
b
 kg/min  

26 上种器驱动方式
b
 /  

27 上土器结构型式
b
 /  

28 叠盘器最大叠盘数量
b
 盘/次  

29 叠盘器结构型式
b
 /  

a作业状态是指样机停放在硬化检测场地上，机架处于水平状态, 全自动育秧播种机不适用。 
b仅适用于全自动育秧播种机。 
c 仅适用于自走式秧盘育秧播种机。 

注：本表按申报机型的实际情况填写，所测机型未涉及的项目用“/”填写。 
制造商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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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用户调查记录表 

 

调查单位：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用户 

情况 

姓名  电话  

地址  

机器 

情况 

规格型号  出厂编号  

出厂日期  使用年限  

适用性

情况 

种子适应性 好□      中□     差□ 秧盘适应性 好□      中□     差□ 

铺土作业 好□      中□     差□ 播种作业 好□      中□     差□ 

覆土作业 好□      中□     差□ 覆土平整作业 好□      中□     差□ 

供盘作业（适用时） 好□      中□     差□ 叠盘作业（适用时） 好□      中□     差□ 

可靠性

情况 

故障情况 

故障部位和表现 原因及处理 故障级别 

  

□致命故障  

□严重故障  

□一般故障  

  

□致命故障  

□严重故障  

□一般故障  

  

□致命故障  

□严重故障  

□一般故障  

用户满意度 □好[5] □较好[4] □中[3] □较差[2] □差[1] 

调查方式 
□实地   □信函 

□电话     □信息化手段 

用户签字  

主叫电话号码  

调查人  

注：调查内容有选项的，在所选项上划“√”。“故障级别”相应选项由鉴定人员确定。调查方式为实地、信函调查时，

用户应签字；调查方式为电话时，记录主叫电话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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